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08年11月22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校級學生實習會議通過 

一、 目的：為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昇學習效果，強化職場專業技能，同
時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進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
能及實務經驗之人才，以增加學生之就業機會，特設置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 

二、 職場實習課程分三類，規定如下： 

（一）暑期實習課程－ 

開設2學分（含）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於暑期實施，且需在同一機構連
續實習4週，不低於160小時；含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二）學期實習課程－ 

開設9學分（含）以上，為期至少18週，不低於720小時之校外實習課程，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
習機構實習。   

（三）專案實習課程－ 

開設4學分畢業前累積達320小時之單一或不同專案實習課程。 

專案實習係指參加公民營機構辦理之專案見習或短期實習；或執行公民
營機構委託之專案任務或專業服務，其實習時數可累計。 

三、 主課教師需依下列規定，負責規劃實習課程內容、指導學生實習前準備事宜、
實習中輔導與評估、及實習後成效評估。 

（一）實習規劃 

1. 開發、評估及篩選實習機構，並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 

2. 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 實習環境、工作內容、實習人數、就讀學制、學系所別、課程名
稱、實習期間、實習時數、實習津貼、補休方式及保險事宜。 

(2) 實習工作學能、生活及心理輔導機制。 

(3) 實習生成效考核制度。 

(4) 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之機制。 

(5) 其他相關事項，得與實習機構視實際需要自訂。 

校外實習合約書未盡事宜與實習作業諮詢及爭議處理，得提交本系
實習委員會處理。 

（二） 實習媒合與分發 

1. 公佈實習機會資訊，提供學生選擇參考，包含機構名稱、地點、實習
津貼、工作性質、膳宿等，並得辦理實習機構簡介說明會。 

2. 由系所或實習機構舉辦徵才或面試活動，分發學生實習。 

（三） 實習前準備與輔導 

1. 辦理實習生意外保險。 

2. 辦理實習生之家長填寫同意書事宜。 

 



3. 辦理實習生職前講習訓練，包含實習規定、實習評量、工作要求、職
場倫理或實習經驗分享等。 

（四） 實習中輔導及評估 

1. 主課教師進行實地訪視、電話訪談或舉辦座談會，對實習機構及實習
生進行雙向溝通，訪視後填寫定期實習輔導報告；並對實習生進行定
期考核。 

2. 實習機構應提供專業指導、訓練、生活及工作輔導，並對實習生
進行定期考核。 

（五） 實習後成效評估 

1. 由實習機構及主課教師共同評量實習生表現。實習機構應填寫職場實
習成績考核表，主課教師得就其訪視結果（佔 20%）、實習機構考核
實習生之成績（佔 50%）、實習生心得報告或實習生自我表現評估（佔
30%）等，給予實習成績。 

    A:實習單位成績：50% 

評分 

項目 

專業表現 

(30%) 

學習態度 

(20%) 

工作態度 

(20%) 

人際關係 

(20%) 

職場禮儀 

(10%) 

     B:主課老師成績：20% 

評分
項目 

學習狀況 

(工作日誌)(40%) 
學習狀況(30%) 訪談表現(30%) 

    C:實習書面報告：30% 

評分
項目 

實習工作
內容介紹 

(20%) 

實習成果
及心得 

(20%) 

檢討及建
議 

(20%) 

對實習單
位的意見 

(20%) 

附件資料
的完整性 

(20%) 

 

2. 實習生應填寫職場實習概況調查表，提供主課教師及系所主管瞭解實
習生之意見，做為將來實習課程修正之參考及是否與該實習機構續約
之評估。 

3. 辦理學生實習成果發表會或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以評估成效及經驗
傳承。 

四、學生若因故需轉換實習機構或停止實習，應檢附轉換實習機構或停止實習申請表
經所屬系所審議。 

五、主課教師應視實習類別於實習前及實習後彙整下列實習相關書面資料。 

（一） 於學生實習前彙整實習作業要點、實習機構評估表、實習合約書、實習
規劃書、實習名冊、家長同意書、學生保險影本、實習前講習紀錄表。 

（二） 於學生實習後彙整定期實習輔導報告、停止或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活
動成果紀錄表、實習成績考核、職場實習概況調查、學生實習心得及學
生實習成果分享座談會紀錄表。 

六、本辦法經系實習委員會議、院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